关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公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第三十四条规定，现将《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延阳
　　联系方式:0971-5561120
　　
附件: 《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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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204644][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3]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195204645]“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2025年3月21日11时36分许，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一期施工工程项目F4楼栋）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初步调查处理。
[bookmark: OLE_LINK7]3月28日，经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授权，园区成立了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经调查认定，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3·21”事故是一起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95206391][bookmark: _Toc195204646][bookmark: _Hlk39324759]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195204647][bookmark: _Toc195206392]（一）工程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2]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位于生物园区迎新路西侧，项目规划用地面积51246.2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4137.36平方米，2024年7月2日开工建设。项目劳务分包单位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陕西三合永盛工程劳务有限公司，2024年12月10日变更企业名称）2024年11月14日与工程总承包单位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范围：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一期厂房主体劳务标段三。事故发生地点为劳务分包合同内的工程项目F4楼栋。
[bookmark: _Toc195206393][bookmark: _Toc195204648]（二）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青海省西宁市纬二路18号2楼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100MA7E0TL13W；法定代表人：严某某。	
监理单位：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211号香枫创意园B栋18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717664640；法定代表人：朱某某。
[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工程总承包单位：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4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23364G；法定代表人：于某某。
[bookmark: OLE_LINK69]分包单位：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民生路联诚凤凰世家1号楼1单元9层1090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0305592123P；法定代表人：余某某。
[bookmark: _Toc195206394][bookmark: _Toc195204649]（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0]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9日，2016年4月11日取得“施工劳务、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2023年12月28日取得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该公司在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劳务分包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聂某（企业实际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卢某某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事故死者（马某某）2025年2月23日入职该公司。
[bookmark: _Toc195206395][bookmark: _Toc195204650]二、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fficeAI_Add_8_238][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87]2025年3月21日11时36分许，生物园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施工作业人员龙某（劳务分包单位信号工）在现场发现一名工人疑似高处坠落，立即打电话告诉卢某某（劳务分包单位安全员），随后卢某某跑到现场查看后向王某某（工程总承包单位安全总监）进行电话汇报，王某某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通知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并开展救援。11时38分，李某某（死者马某某的班组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时50分左右，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现场；11时56分，120急救人员现场宣告马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95204651][bookmark: _Toc195206396]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姓名：马某某，男，56岁，身份证号：4129231969********。家庭住址：河南省西峡县阳城乡刘营村侯营228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bookmark: _Toc195204652][bookmark: _Toc195206397]四、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业人员龙某于2025年3月21日11时36分许向公司安全员卢某某进行了电话汇报，告知一名工人疑似高处坠落；卢某某现场查看后立即向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单位）王某某（安全总监）进行了电话汇报，王某某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通知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并开展救援。
2025年3月21日11时38分，现场作业人员李某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89]2025年3月21日11时50分左右，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现场。
2025年3月21日11时56分120急救人员现场宣告马某某
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5年3月21日12时10分，生物园区管委会应急值班室接到市应急指挥中心电话，告知生物园区建设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
2025年3月21日12时15分，生物园区管委会安环局、规
建局、公社局、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相继到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警戒，初步问询有关人员，了解事件情况。
2025年3月21日12时30分，生物园区管委会安环局向市
应急指挥中心电话汇报事故情况，配合做好善后工作。
2025年3月21日13时01分，生物园区管委会应急值班室通过全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进行报告。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现场救援等符合应急救援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95206398][bookmark: _Toc195204653]五、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对作业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核查了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资料，调查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195204654][bookmark: _Toc195206399]（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马某某在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建设项目F4楼栋厂房外架辅助作业时从12米左右高处坠落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95206400]（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5]1.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工程总承包单位，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开展危险源辨识与评估，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力，未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失，未落实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制度，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bookmark: OLE_LINK23]3.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监理单位，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制度，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4.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设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首要责任不力，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bookmark: _Toc195206401]六、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18][bookmark: OLE_LINK117]（一）对有关单位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4家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12]1.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严不实，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开展危险源辨识与评估，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力，未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footnoteRef:1]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2]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失，未落实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制度，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第四十五条[footnoteRef:4]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5]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5: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制度，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未按
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6]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7]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7: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4.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不力，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8]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9]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9: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马某某 死者 系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普工，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三）对有关人员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8人）
1.白某 男 中共党员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任职时间：2024年8月，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0]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1]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冯某某 男 中共党员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负责人，任职时间：2024年4月，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督促落实本单位事故隐患的安全管理措施，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12]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3]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13: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OLE_LINK24]3.聂某 男 群众 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任职时间：2023年6月，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4]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5]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5: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4.卢某某 男 群众 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职时间：2024年7月，未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事故隐患的安全管理措施，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16]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7]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7: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董某 男 群众 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副总经理），任职时间：2020年3月，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8]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9]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8: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9: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6.李某某 男 群众 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时间：2024年3月，未针对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建立并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监管制度，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20]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1]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21: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刘某 男 中共党员 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项目主要负责人），任职时间：2023年6月，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22]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23]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2: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195206405]8.杨某某 男 中共党员 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谷）项目负责人，任职时间：2024年3月，未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督促落实本单位事故隐患的安全管理措施，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24]的规定，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5]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4: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25: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七、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一）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有效管控风险，切实抓好现场安全管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陕西龙江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剖析事故原因，组织开展全员警示教育会，举一反三，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立行立改，确保隐患整改闭环。要严肃查处违章作业行为，特别针对屡查屡犯、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的个人，要进行再培训再教育，未经培训合格严禁上岗。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2]（三）大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理责任。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督促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第一时间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四）青海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督促监理、施工单位履行法定职责，保证建设资金到位和工程款支付，及时足额拨付安全文明施工费，强化组织协调和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有效管控风险，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
（五）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没有淡季、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复工复产阶段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一是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全过程参与指导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督导检查力度及频次，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二是全面开展园区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许可证、人员资格证书专项检查，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引导建筑施工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安全生产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三是聚焦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把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放到首位，持续巩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成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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